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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万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万州区中小学人民防空教育资金

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万州发改国动〔2024〕4 号

各街道办事处，有关单位：

为规范万州区中小学人民防空教育资金的使用和管理，加强

中小学人民防空教育工作，现将《万州区中小学人民防空教育资

金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

实。

重庆市万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4 年 7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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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州区中小学人民防空教育资金使用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万州区中小学人民防空教育资金的使用和

管理，加强中小学人民防空教育工作，根据《重庆市人民防空条

例》《重庆市人民防空经费使用管理办法》《重庆市初级中学民

防教育管理规定》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人民防空教育工作的

通知》（渝国动办发〔2024〕13 号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区实际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万州区中小学人民防空教育资金主

要来源为本级依法收取的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。该资金的使用

和管理应当遵循“专款专用、厉行节约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。

第三条 区教师进修学院具体负责中小学人民防空教育教

学研究、师资培训和示范教学，并对专项教学教研活动进行指导。

中小学人民防空教育对象包括中小学（含幼儿园）在校学生，教

育主要内容为人防基础知识和防护技能训练。

第二章 资金使用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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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万州区中小学人民防空教育资金主要用于以下方

面：

（一）购买人民防空教育全市统编教材、专用器材、专用实

验用品等。

（二）建设、维护符合人民防空教育要求的人民防空教育基

地、场馆等设施。

（三）组织开展教育、人防主管部门联合举办的师资培训、

综合演练、观摩交流、教学研究等专项教学活动。

（四）组织开展教育、人防主管部门联合举办的示范校评选、

优质课评比、论文评选等评比活动。

（五）与中小学人民防空教育相关的其他支出。

第三章 资金申报程序

第五条 万州区中小学人民防空教育资金的申报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区教师进修学院应于每年年末编制下一年度的中小学

人民防空教育资金预算方案，明确各项费用的预算和使用计划，

并说明申报的必要性和合理性。

（二）预算方案报经区发展改革委（区国动办）审核后，应

与区财政局共同研究，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资金安排计划。



重庆市万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万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

- 4 -

第四章 人民防空教育工作要求

第六条 中学的人民防空教育应结合军训、安全教育和综合

实践活动教育进行，小学（含幼儿园）的人民防空教育可通过疏

散演练、主题班会、手抄报、演讲比赛、参观见学等多种形式开

展。通过教育，使学生掌握基本的防空知识和必备的防护、自救

互救技能，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综合素质。

第七条 万州区中小学人民防空教育工作应完成以下任务：

（一）制定计划。根据全区统一部署和学校招生人数，应制

定专项教育计划，下达人民防空教育年度任务指标，明确教学目

标、任务和措施，确保教学工作的有序进行。

（二）开展培训。设立人民防空教育中心教研组，定期组织

教学研究和先进经验总结推广活动，每年至少组织 1-2 次人民

防空教育师资培训及教学研究会。

（三）组织活动。每年至少开展 1-2 次人民防空教育主题活

动，如演讲比赛、书画比赛等。

（四）进行考评。年底组织一次中小学人民防空教育工作考

评活动，考评结果应报人防主管部门备案。

（五）做好总结。在每期教学工作结束后，应将相关资料汇

编成册。每年底，区教师进修学院应向人防主管部门报送当年的

工作总结及汇编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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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资金拨付程序

第八条 万州区中小学人民防空教育资金的拨付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区教师进修学院按照人民防空教育工作要求完成全年

工作任务后，应向区发展改革委（区国动办）提交拨款申请，并

同步报送工作总结及资金使用的相关佐证资料。

（二）区发展改革委（区国动办）应对拨款申请进行审核，

审核内容包括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、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等。如

发现实际使用金额未达到申请资金金额的，应按照实际使用情况

据实拨付；如发现申请资金超过资金安排计划的，应要求区教师

进修学院提供详细说明和依据。对于不属于人防主管部门保障范

围或无法提供合理依据的超支部分，区发展改革委（区国动办）

有权拒绝拨付。

（三）区发展改革委（区国动办）应将审核通过的拨款申请

报区财政局，由区财政局按照相关程序拨付资金。

第六章 资金管理和监督检查

第九条 区教师进修学院应建立健全人民防空教育资金管理

制度，明确资金使用的审批程序和权限，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督

和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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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区教师进修学院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的用途使用人民

防空教育资金，不得用于与人民防空教育无关的支出，不得挪用、

挤占、截留或者浪费。

第十一条 人防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中小学人民防空教育资

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审计或检查，发现

问题及时纠正。对于违反本办法规定使用资金的单位和个人，应

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区发展改革委（区国动办）负责解释。


